关于科研成果业绩登录的管理规定
（2010年6月4日院务会议通过）

公共管理学院成立以来，学院的科研成果业绩有了很大的提高，学院的师资队伍建设卓有成效，根据学校对科研成果业绩的统计与考核要求，为了加强我院科研成果业绩的管理，提升管理水平和学院声誉，特制定本管理规定。

一、登录管理内容
根据学校科研业绩核算办法，科研成果业绩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1．论文：权威论文、一级期刊论文、检索收录论文、译文、其他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以及电子论文等
2．著作：专著、编著（不含教材）、译著等
3．成果采纳：政府部门采纳、企事业单位采纳、传媒等采用
4．获奖：各类科研成果奖励
5．重要学术会议：国际学术会议与国内大型学术会议等

6．其他经学院认可的科研成果

二、具体措施
1．所列前3项个人科研成果业绩由教师本人登录科研管理系统（人文社科版或科技版），并向学院科研与地方合作办公室提交材料；除通过学院、学校途径组织申报的科研成果奖以外的奖励由教师提供材料到学院科研与地方合作办公室；重要学术会议待学校科研管理系统增列模块后录入，现暂由会议负责人向学院科研与地方合作办公室提交外办所需要的全部资料。
2．当年的科研成果业绩须在次年的1月底前完成登录与材料提交工作。

3．逾期未在科研管理系统登录成果或经二次催交后仍未提供相应材料的，不再计入个人科研成果业绩，在人事聘岗、职称晋升、科研业绩点核算以及学院科研成果奖励等方面不予核定。

4．论文被检索收录，须提供相应的证明。SSCI、SCI等成果须到科研管理系统认领。
5．学院科研与地方合作办公室负责科研成果业绩的审核和材料的收集工作。

三、科研成果业绩需提交的材料

	类 别
	提交材料

	期刊论文
	期刊封面、目录、版权页、论文全文等复印件和原件

	ISTP、EI等收录
	收录证明

	著作
	著作两册

	成果采纳
	成果采纳证明

	获奖
	获奖证书原件或文件及复印件

	重要学术会议
	会议统计表、与会人员名单、会议材料等

	其他经认可的科研成果
	相应的材料


四、本建议经审议通过后，向全院教师发布，并存学院人事科（以后新进教师由人事科发放），自2010年开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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